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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實施細則依據「元智大學運動場地管理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三款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借用程序 

一、 校內活動申請借用程序及費用 
(一) 本校各單位辦理校內各種比賽或活動，需於活動日一週前向體育室申請，付

費借用相關場地使用。借用時，請先行確認場地使用情形，並填妥申請表，
向本室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至總務處繳費(「場地使用費」及「工讀金」，
收費標準如附表一)後，持收據回體育室並繳交保證金才完成借用程序。 

(二) 經本校核准正式成立之社團，需於活動日一週前向體育室申請，付費借用
相關場地做為社團活動使用。借用時，請先行確認場地使用情形，並填妥申
請表，向本室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至總務處繳費(「場地使用費」及
「工讀金」，收費標準如附表一)後，持收據回體育室並繳交保證金才完成
借用程序。上課日同一社團每週申請使用以一次為限，每次申請使用時間以
二小時為上限。 

(三) 本校各系所代表隊，需於活動日一週前向體育室申請，付費借用相關場地練
球使用。借用時，請先行確認場地使用情形，並填妥申請表，向本室提出申
請。經審核同意，至總務處繳費(「場地使用費」及「工讀金」，收費標準
如附表一)後，持收據回體育室並繳交保證金才完成借用手續。 

(四) 各單位借用場地辦理活動參與活動成員皆需為本校師生或職員。 
(五) 借用單位每次於場地使用後，需負責處理善後清潔打掃工作，如未符合規定，

體育室得取消借用所有運動場地權利六個月，並從保證金中扣除善後所需清
潔費用。 

二、 校外活動申請借用手續及費用 
(一)校外借用以不影響體育授課及活動，始可借用。校外單位借用本校各項運動

場地時，須先填寫借用申請及費用表，經本校體育室審核，並會總務處同意後，
至總務處繳納「場地使用費」、「工讀金」及「垃圾清運&一般水電使用費」
後，持收據回體育室並繳交保證金才完成借用手續，收費標準如附表二。 

(二)借用單位如未能如期使用時，其所繳納之租金不予退還，只退保證金；如因
場地本校另有他用，致使借用單位無法如期或改期使用時，本校無息退還租
金及保證金。 

(三)借用單位場地使用完畢，需負責復原場地，否則將從保證金中扣除善後所需
費用。 

(四)前項費用一律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除工讀金支付體育室聘請之工讀生外，
其餘均歸學校收入。 

第三條 所有運動場地優先提供本校教職員生使用，校外人士或單位須依規定提出申請，經審
核通過方得使用。 

第四條 所有運動場地借用需依體育室實際管理需求辦理。 
第五條 寒、暑假期間週一～週五教職員使用網球場運動無須收費。 
第六條 辦理重要大型活動或長期租借另以簽呈方式辦理。 
第七條 本實施細則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校內活動借用運動場館收費標準 

場 地 使用費(元/hr) 工讀金(元/hr) 保證金 備 註 

室外籃球場 330 

時
薪
依
勞
基
法
現
行
規
定 

(

含
勞
健
保
費
用)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室外排球場 33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網球場 33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溜冰場 33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壘球場 33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木、槌球場 33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體育館場地 495 5,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羽球場 165 2,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桌球教室 165 5,000 每面球桌借用費用 

田徑場 1,100 5,000 全場借用費用 

空調收費標準 

使用情況 夏季 (06 月-09 月) 非夏季 (10 月-05 月) 

冷氣全載 3,000 元 /小時 2,500 元 /小時 

空調送風 800 元 /小時 500 元 /小時 

 註 1：室外場地如需使用燈光，請自行購買儲值卡使用。 
 註 2：校內各行政單位辦理之活動可免收保證金。 
 註 3：參與活動成員皆需為本校師生或職員。 

 
附表二 校外活動借用運動場館收費標準 

場 地 使用費(元/hr) 工讀金(元/hr) 保證金 備 註 

室外籃球場 660 

時
薪
依
勞
基
法
現
行
規
定 

(

含
勞
健
保
費
用)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室外排球場 66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網球場 66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溜冰場 66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壘球場 66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木、槌球場 660 1,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體育館場地 990 5,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羽球場 330 2,000 一面球場借用費用 

桌球教室 330 5,000 每面球桌借用費用 

田徑場 2,200 5,000 全場借用費用 

其他收費 

項目 金額 備註 

垃圾清運費+一般水電使用費 依總務處規定收取 依人次計費 

清潔人員工作費 2,000元/人 工作時數8小時 

空調收費標準 

使用情況 夏季 (06 月-09 月) 非夏季 (10 月-05 月) 

冷氣全載 5,000 元 /小時 4,500 元 /小時 

空調送風 1,600 元 /小時 1,000 元 /小時 

註 1：室外場地如需使用燈光，請自行購買儲值卡使用。 

 


